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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保障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一環。一個設計得

宜的退休保障制度，不但可加強市民的信心和安全

感，更有利凝聚社會。隨着本港人口急劇老化，我

們更需要為未來投資，籌劃更完善的退休保障。

強積金制度參照世界銀行倡議的多支柱安老保障模

式成立，是香港安老保障的第二支柱，與其他提供

退休保障的財政資源（例如政府的社會保障計劃及市

民的個人儲蓄等）相輔相成。不同的安老保障支柱互

相配合，從多方面為市民提供足夠退休儲備。

近年的改革工作

強積金是提供安老保障的財政資源之一。為加強強

積金的作用和貢獻，積金局不斷優化及改革強積金

制度的運作。為此，由2000年至今，強積金法例

已經過15次修訂，而大部分修訂均由積金局主動提

出。在我擔任積金局主席的六年期間，積金局推行

了多項改革，以強化強積金作為安老保障第二支柱

的角色。這些改革旨在增加僱員管理強積金的自主

權、簡化投資選擇、削減成本、追求更一致的投資

表現、減低風險及簡化行政程序。

胡紅玉

主席（2009年3月17日至2015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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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僱員的自主權

強積金制度的設計原以僱主為本，由僱主揀選受託

人及計劃。我們在制度成立之初採用這種運作模

式，是為了簡化強積金計劃的行政工作。在這模式

下，向受託人供款的手續只須由僱主辦理，無須由

每名僱員各自執行，這亦可減輕制度實施初期的強

積金教育工作，以至無須急於向逾三百萬名僱員講

解運作詳情。鑑於僱員是強積金的最終受益人，我

們正研究改革強積金供款的投資安排，務求給予僱

員更大控制權，令制度變得較以僱員為本。在各前

任主席領導下，積金局提出修例建議，讓僱員可自

行管理僱員供款部分的強積金投資。僱員自選安排

與規管強積金中介人的法定制度於2012年同步推

出，僱員從此有權把其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強積金

累算權益，轉移至自選的計劃。自此以後，市場焦

點逐漸轉移至僱員身上，這是正確的發展趨勢，並

有助鼓勵計劃成員更關心自己的強積金投資。

簡化選擇、減低風險

我們的研究發現，不少計劃成員認為難以從個別強

積金計劃的眾多基金之中作出選擇，結果有很多計

劃成員索性不作任何選擇，而有些計劃成員則可能

選擇了一些並不切合其需要的基金。對於不作投資

選擇的成員，業界現時並無一致的預設投資安排，

每個強積金計劃的預設基金所採用的投資策略不盡

相同，其投資目標、風險及收費水平往往有很大差

異，因此透過不同計劃投資於預設基金的計劃成

員，其投資回報亦相距甚遠。

退休制度應提供簡便的投資選擇，而投資表現亦應

較為一致。為了改善基金選擇繁複的問題，我們建

議規定所有強積金計劃提供劃一的預設投資策略，

以加強規管強積金計劃的預設投資安排。對於覺得

難以作出投資決定的計劃成員而言，此安排可簡化

投資決策過程。預設投資策略會因應計劃成員的年

齡作出調節，在他們接近退休時自動降低投資風

險，從而取得穩定的投資表現、減低風險，符合退

休儲蓄的目標。

削減成本、控制收費

強積金制度一直被批評收費過高。過去多年，我們

已採取多項措施加強市場競爭及降低制度的營運成

本，藉此擴大減費空間。這些措施包括改善收費資

料的披露；實施僱員自選安排，令市場力量得以更

充分發揮；精簡及簡化行政程序；要求受託人提供

低收費基金；以及鼓勵受託人合併效率較低的計劃

及基金。截至2015年3月31日，強積金基金的平均

基金開支比率為1.62%，較2007年的2.10%下降了

大約23%。

積金局現正推行另一項重要舉措以推動減費。在政

府支持下，我們將建議立例限制預設投資策略的管

理費用，以每年管理資產總值的0.75%為上限。在

新法例實施後，尤其是當預設投資策略逐漸取得較

大的規模經濟效益時，我們將密切留意情況，研究

可否進一步收緊收費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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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行政程序

早年推行的法例修訂，主要是為了優化強積金制度

的行政及運作安排。隨着制度漸趨成熟，有些計劃

行政程序或已變得可有可無，積金局遂致力簡化有

關程序，從而提高制度的運作效率及降低成本。

2015年年初制定的《2015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

訂）條例》加入了若干條文，以刪除或簡化一些適

用於制度實施初期而其後變得不再重要的行政程

序。此外，我們透過自動化的措施簡化程序，包括

於2012年推出「電子自動化服務系統」（英文簡稱

“ePASS”），讓受託人透過安全穩妥的自動化平台

互相傳送轉移強積金權益的資料；以及於2014年

年中推出「強積金轉移電子化支付」系統（英文簡稱

“E-Payment”），把權益轉移的支付步驟自動化，進

一步縮短轉移強積金所需的時間，以及提升轉移過

程的準確性和效率。

今年，我們着手研究設立單一電子平台，冀能集中

處理部分計劃行政工作。我們的願景是開發一個強

積金帳戶管理平台，讓計劃成員只須註冊一次，便

可終身享用電子服務，不論是轉工還是把強積金轉

移至另一個計劃，也無須填寫多項表格。此平台將

會令強積金帳戶管理變得非常簡便，並可簡化行政

程序及降低行政成本。構建上述電子平台的可行性

研究將於2015-16財政年度展開，我期盼這願景最終

得以實現。

協助實現退休保障

強積金制度的運作至今已踏入第十五年，這個制度

現已成為香港整體退休保障制度的重要一環，為就

業人士的退休儲備作出重大貢獻。現時，香港大部

分僱員受強積金制度涵蓋，他們已差不多全部參加

了強積金計劃，另有部分就業人士獲其他退休計劃

保障。在2000年12月強積金制度推出之前，香港

只有約30%的工作人口享有正式退休保障；自制度

實施後，香港有接近90%的工作人口透過強積金計

劃、職業退休計劃或其他退休保障計劃享有某種形

式的退休保障。以國際標準而言，這是很高的水平。

截至2015年3月31日，所有強積金計劃的總淨資產

值已增至$5,948.5 億，當中包括$4,440.8億淨供款

及$1,507.7億投資回報，日後將可大大減輕社會在

支援退休人士方面的整體財政開支。自強積金制度

成立至今，經扣除費用後的年率化回報率為4.3%，

高於同期的年度平均通脹率（1.8%）及一年港元存款

平均利率（每年1.1%）。這顯示強積金制度行之有

效，能協助就業人士累積財富，保障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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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和強積金的淵源始於1995年，當年立法局（現稱

「立法會」）首次審議有關訂立強積金制度框架的法

例，我以議員身分討論立法建議。其後，我很榮幸

能繼續參與制訂這個重大的社會計劃：在1998年

至2005年間，我是積金局創局非執行董事之一；在

2009年至2015年，我擔任積金局主席。這些年來，

我很高興看到強積金制度不斷成長、發展，並逐步

為香港的就業人士累積資產，提供退休保障。

這些年來，我很慶幸能夠與董事會、各附設委員會

及工作小組一眾非常能幹、盡心盡力的同僚共事。

他們一直努力研究及制訂改善強積金制度的建議，

貢獻良多。我亦要向強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及行業

計劃委員會的成員致意，感謝他們提供寶貴意見，

鼎力支持積金局的工作。

積金局全體人員克盡厥職、辛勤工作，在行政總監

陳唐芷青女士的卓越領導下，勤奮專業地執行新項

目及處理日常局務，我由衷感激。我特別欣賞同事

為聯繫相關界別而付出的努力。不論是夥拍業界共

同改革及優化強積金制度、主動接觸各方人士以瞭

解他們的意見，還是向市民講解強積金及退休保障

等等，同事均全力以赴，廣邀各界深入參與，值得

嘉許。

在積金局多年來的努力下，強積金制度的基礎建設

已經確立，日後將會繼續茁壯發展，實現鴻圖願

景。我深信在新任主席黃友嘉博士的領導下，積金

局必定能堅定不移，以專業的態度克服種種挑戰。

胡紅玉

主席
（2009年3月17日至2015年3月16日）




